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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三 ) 長期投資－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 

  係投資上市公司普通股股票，以投資成本及 73 學年度以前盈餘

轉增資所配得之股票面額為帳列成本。當取得被投資公司以資本公

積或未分配盈餘轉增資所發放之無償配股，僅作股數增加，而不列

為投資收益。  

 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後續評價按公平價值衡量，其與帳面價值

之差額，為金融商品未實現餘絀，應列入權益基金及餘絀項下之金

融商品未實現餘絀。  

 (四 ) 固定資產  

  固定資產以成本減累計折舊計價。重大之更新及改良作為資本

支出；修理及維護支出則作為當期費用。  

  土地得按申報地價調整之，調整後而發生之增值，經減除估計

之土地增值稅準備後，列為權益項下之未實現土地重估增值。  

  固定資產除土地、傳承資產（如歷史文物）及非消耗性收藏品

（如藝術品）不提列折舊，圖書採報廢法提列折舊外，餘採用直線

法依下列耐用年限計提：土地改良物，15 年；房屋及建築， 45 年至

50 年；機械儀器及設備， 2 年至 20 年；其他設備， 2 年至 20 年。  

  固定資產出售，若出售價值高於帳面價值者，應將收益列入「財

產交易賸餘」科目；出售價值低於帳面價值者，應將短絀列入「財

產交易短絀」科目。已無使用價值之固定資產，經核准報廢，適用

提列折舊項目，並依直線法提列折舊者，應將固定資產成本與累計

折舊科目沖銷，如有殘值，應轉列「財產交易短絀」；依報廢法提列

折舊者，應將成本轉列為「折舊及攤銷」科目。適用不予提列折舊

項目者，應將成本轉列為「財產交易短絀」科目。  

 (五 ) 無形資產  

  無形資產係電腦軟體成本，以成本減累計攤銷計價，採用直線

法按 3 年攤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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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六 ) 退休金  

  本校依教育部頒「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

離職資遣條例」規定由本校提撥相當學費百分之三之金額支應。由

各私立學校共同成立之「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

卹離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」統籌管理及支付。凡符合該辦法所訂

年齡及服務年資之專任教職員皆可於退休時由該儲金給付一定金額

之退休金。每學期提撥退休金時帳列退休金支出。  

 (七 ) 權益基金  

  係學校創辦時接受董事及外界之各項捐助及學校營運賸餘轉入

數，包括指定用途權益基金及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。  

  凡因契約、法令、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，以供特定

目的使用之基金皆屬指定用途權益基金，餘為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。 

 (八 ) 所得稅  

  本校符合行政院頒「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

所得稅適用標準」之規定，免納所得稅。  

 三、  現金及銀行存款  

  105年7月31日  104年7月31日 
零 用 金   $ 255,000   $ 255,000 
支票存款    2,976,379    14,216,847 
活期存款    61,347,512    59,996,287 
專戶存款（活期）    48,563,335    40,938,989 
定期存款－利率 

104 學年度：0.13%-0.95%， 
103 學年度：0.35%-1.13%    4,042,843,706    3,783,878,070 

  合  計   $ 4,155,985,932   $ 3,899,285,193 
 
  專戶存款包括就業補助基金、課外活動費及電腦實習費等特定用

途之專戶存款，僅能用於特定用途，不可任意挪用。  

 四、  長期投資－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 

  105年7月31日  104年7月31日 
上市公司股票     
  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    $ 294,638,487    $ 294,638,487 
  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    16,237,588     16,237,588 
  加：金融商品未實現餘絀     6,304,351,670     7,453,568,465 
    合  計    $ 6,615,227,745    $ 7,764,444,540 
















